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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决定》（国发〔2019〕19号）要

求，市场监管总局对汽车用制动器衬片产品由生产许可转为强制性认证（CCC认证）管理。为确保CCC认证实施

顺利，工作衔接平稳有序，现将有关要求公告如下：

　　一、认证实施

　　自2020年6月1日起，汽车用制动器衬片纳入CCC认证管理范围，各指定认证机构开始受理认证委托（认证机

构、实验室名录及认证实施规则另行公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

委）（以下简称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停止受理相关生产许可证申请，已受理的依法终止行政许可程序。

　　自2021年6月1日起，汽车用制动器衬片产品未获得强制性产品认证证书和未标注强制性认证标志的，不得

出厂、销售、进口或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二、CCC认证与生产许可证管理的衔接

　　（一）2021年6月1日前，国内企业生产的汽车用制动器衬片产品应凭有效生产许可证或CCC认证出厂、销售

或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二）对于已获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若以上产品在2021年6月1日（含）后不再继续生产的，无需办理CCC认

证；否则，应尽快提交认证委托，并在2021年6月1日前获得CCC认证。

　　（三）对于持有效生产许可证的企业提出的认证委托，指定认证机构应承认相应的审查及检测结果，制定

相关转换方案（包括差异检测项目、补充工厂检查等内容）并实施，对符合认证要求的产品换发CCC认证证书，

同时向企业所在地省级市场监管部门通报获证企业名单。证书转换过程中发生的认证、检测费用原则上由财政

负担。

　　（四）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根据认证机构通报和生产许可证到期情况，及时办理生产许可证注销手续。

2021年6月1日，市场监管总局及各省级市场监管部门注销所有未转换的有效生产许可证。

　　市场监管总局

　　2020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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